关于申报2016年度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研究课题的通知

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2016年度项目课题指南已经本“中心”学术委员会研究通过，即日起面向省内外发布。现将项目申报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犯罪防控研究）项目2016年度课题立项的指导思想是：结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强理论阐释和现实问题研究，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继续深化科学发展，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结合学科建设中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体现学术前沿的研究课题，同时紧密结合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的刑事犯罪实证研究、职务犯罪预防、监狱行刑等几个重点研究方向设计选题，突出研究四川地方法治建设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立项课题类别分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根据选题意义和富有创新思想并能形成专著出版的将实行重点立项资助，资助经费为1—2万元，研究周期一般为2年；对于只做核心期刊论文发表的项目，按一般项目资助，经费为0.5万元，研究周期一般为1年。对于能形成系列研究成果的，可以次年继续申请后续立项资助。对于不属于本“中心”发布指南项目范围，但确有重大研究意义并在年内由全国性法律专业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可以向“中心”申请“后期资助项目”立项。“中心”鼓励以调研报告方式结题的申请项目立项，但结题成果必须是能被地市级人民政府、省厅级以上政府机关和省级以上司法机关采纳的研究报告。 
    参考题目详见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2016年度课题指南。 
二、项目申报需要的各种材料（包括项目申请书、课题论证活页）请从附件1、2下载或者从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网站资料下载里面下载（网址: http://www.fzfk.swust.edu.cn）。本公告及有关材料同时在网站上发布，欢迎访问、查询和下载。 
    三、按照四川省教育厅有关规定，凡申报本“中心”课题，不占该校计划指标，主持省教育厅项目以及本中心课题项目研究尚未结题者，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 
    四、为保证评审工作的公正性，严格评审纪律，在评审会召开之前，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名义走访评审专家，一经发现，取消申报资格。 
    五、本年度受理申报时间截止2016年3月30日止(以邮戳为准)。申报单位必须于截止日期前将审查合格的申请书（每项一式5份，其中1份原件，4份复印件）、申请书电子稿（电子邮件发送至指定邮箱scfzfk@163.com）及详细联系方式（包括项目负责人的联系电话、单位通信地址）报送受理单位（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逾期不再受理。 
    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通信地址：四川省绵阳市青龙大道中段59号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邮政编码：621010，联系人：安景，电话：(0816)6089626，传真：(0816)6089626；电子邮件：scfzfk@163.com。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 
                                        2015年12月17日
附件：2016年度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课题指南
1、法治中国建设与犯罪治理基础理论研究
2、腐败犯罪的防控机制研究
3、刑罚执行体系完善制度研究
4、网络犯罪问题研究
5、金融犯罪问题研究
6、有组织犯罪问题研究
7、食品安全犯罪问题研究
8、社区矫正法制定研究
9、环境资源类犯罪研究
10、其他特殊主体与行业领域犯罪问题研究
    以上选题指南范围旨在突出本中心研究特色和重点方向，申报者也可根据选题指南进一步细化自己的研究题目。 
